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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为集中宣传 《反有组织
犯罪法 》， 预防黑恶势力向校园渗
透 ，防范校园欺凌现象发生 ，近日 ，
市委政法委联合市公安局 ，先后在
示范区桂园路中学 、 周口航运中
专 、周口市十七中开展 “防范校园
欺凌 、护航青春成长 ”主题送法进
校园活动 。

活动中，市委政法委宣讲员仵晓

杏用严肃认真的态度、通俗易懂的语
言、警示人心的案例，向同学们讲解
了校园里的黑恶犯罪、反有组织犯罪
法、校园欺凌现象分析、犯罪的打击
与保护四个方面内容，帮助同学们了
解什么是有组织犯罪、如何应对及避
免有组织犯罪； 什么是校园欺凌，如
何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； 告诉老师，
当校内出现校园欺凌现象时老师应

该怎么做，既帮助了校园欺凌的受害
者，又在教育挽救的宗旨上惩戒了校
园欺凌者。

在有奖问答环节 ， 现场气氛热
烈，同学们积极参与。市公安局扫黑
支队警官翁雨霏、 刘艳红用巧妙的
问题设计， 再次加深了同学们对宣
讲内容的理解。

三所学校共 2000 名师生积极
参与了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 ， 获得
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， 不仅使同
学们了解到校园欺凌的危害 ， 也进
一步增强了在校学生的法治观念和

自我保护意识， 为平安校园的构建
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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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省委 、省
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
设的决策部署，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
出庭应诉，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、
提升执法水平， 5 月 30 日下午，在川
汇区人民法院举行了周口市行政机

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庭审观摩暨专项

培训会，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，为观
摩人员“零距离”上了一堂生动而深
刻的依法行政课。

川汇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、院
长徐林担任审判长 ，公开开庭审理
了原告某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诉被

告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、
第三人黄某要求撤销工伤认定一

案 。 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二级调研员 （分管工伤保险工作 ）
朱冬梅 、工伤科科长张耕宇代表该
局出庭应诉 。 各县 （市 、区 ）人民政
府 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、周口临
港开发区 、 黄泛区农场管委会 ，市
人民政府有关单位 ，新闻媒体等单
位的 90 多人旁听庭审 。 整个庭审
活动严谨有序 ，高效顺畅 。

庭审结束后，由市政府副秘书长
吕国平主持召开专项培训会。 川汇区

人民法院行政庭团队负责人吕秀丽

以“行政执法及行政诉讼过程中应注
意的问题”为题作专项培训。 她从行
政执法时程序运用、证据采信、法律
适用和庭审时如何应对、怎样答辩以
及行政行为生效后申请法院执行时

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，为与会人员作
了一次内容丰富，极具理论性、实践
性和指导性的培训。

会议指出 ，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
位，深刻认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
诉的重要性，努力完成“行政机关负

责人出庭应诉率 100%”的目标；二是
要完善监督机制，推动行政机关负责
人出庭应诉工作走深走实，加强宣传
引导，加强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
诉的考核考评； 三是要深化府院联
动，发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对
行政执法的规范作用。 全面推进行政
纠纷诉源治理，构建“诉前、诉中、诉
后”全程协调解纠体系，从源头上减
少行政争议的发生；与法院加强沟通
协调，不断规范执法行为，共同推进
依法行政。

退一赔三
商家为不诚信
行为买单
诚信 、敬业 、友善 ，是中华

民族的传统美德 ，也是社会主
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，公民应
该自觉遵循 。 如果违背了核心
价值观的要求 ，不诚信 、不敬
业 、 不友善产生法律后果 ，侵
权者就可能要为自己的 不 当

行为付出代价 。 我们来看北京
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最 近 公

布的一起典型案例 。
2020 年 10 月 ， 董某通过

某知名二手车 App ， 预约看一
辆二手宝马 5 系轿车 ， 该 App
显示 ， 涉案车辆信息载有 “249
项标准车辆检测报告 ， 通过公
司检测的车源均达到以 下 标

准 ：无重大事故 、无泡水事故 、
无火烧事故 ” 等 。 确认车辆没
这些问题后 ， 董某签署了 《二
手车买卖合同 》， 在支付了 20
万元购车款后办理了车辆过户

手续 。 2021 年 4 月 ，董某自行
委托对这辆宝马轿车进 行 鉴

定 ，发现车辆 C 柱发生过碰撞
事故 。 他认为 ，二手车公司存
在欺诈 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。

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

院民一庭法官孙京 ：法院委托
相关部门进行了司法鉴定 ，鉴
定出这辆车的 C 柱确实发生
过碰撞 、切割和焊接 ，所以可
以认定为这辆车是重大 事 故

车 。
法 院 还 调 取 了 涉 案 车 辆

的理赔记录 ，发现董某购车前
该车有多次事故和理赔记录 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 ，根据广
告法的规定 ，广告主应当对广
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。 而在该
二手车公司运营的 App 中 ，针
对涉案车辆的介绍页面有 “无
重大事故 、无泡水事故 、无火
烧事故 ”的宣传 ，二手车公司
作为广告主应对其宣传 的 真

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。 且二手车
公司在出售车辆前明知 涉 案

车辆曾发生过多次事故 ，可以
推定其应当知道该车属 于 重

大事故车 ，但其未向董某进行
告知 ，由此认定其行为构成欺
诈 。 最后判决 ，要求二手车公
司退还董某购车款 20 万 元 ，
董某返还车辆 ，并根据消费者
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，判令二手
车公司给予董某 3 倍 购 车 款
即 60 万元的赔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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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民一庭法官孙京 ： 合法 、诚
信 、规范的经营 ，维护公平公
正和和谐文明的市场交 易 秩

序 ，是对企业的社会要求 。 希
望通过本案判决 ，能够警示相
关企业 ， 在以后的经营 活 动
中 ，能够更加规范和诚信 。

（据央视新闻客户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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